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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25 期 院會紀錄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議事處意見辦理。 

三十四、內政部函，為 101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，針對該部歲出預算第 11 目「社會行政業務

－健全職業團體組織」614 萬 3,000 元，凍結四分之一，待全面檢討公益勸募條例執行與修法，

及完成對於日本賑災善款之監督管理報告，並報送本院後始得動支案，請安排報告日程，請查照

案。 

議事處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處理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議事處意見辦理。 

現在處理方才通過親民黨黨團所提增列報告事項部分，請宣讀。 

一、本院親民黨黨團擬具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議案

。 

議事處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議事處意見辦理。 

報告院會，有關增列報告事項中之委員提案、政府提案及各部會函請相關預算解凍案等相關

議案，其納入議程草案之前後順序，授權議事處調整。 

繼續宣讀。 

二○三、本院司法及法制、經濟兩委員會函，為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送修正「行政院

農業委員會種苗改良繁殖場組織規程」第一條條文及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良繁殖場編制表

」，並自中華民國 99 年 6 月 11 日生效案，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一條所定審查期限，茲

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，請查照案。 

二○四、本院司法及法制、經濟兩委員會函，為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送修正「農田水

利會組織規程」第十二條條文，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一條所定審查期限，茲依規定函請

提報院會存查，請查照案。 

二○五、本院司法及法制、財政兩委員會函，為院會交付審查中央銀行函送「中央銀行處務規程」

，並廢止「中央銀行各局處室組織規程」乙案，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一條所定審查期限

，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，請查照案。 

二○六、本院經濟委員會函，為院會交付審查經濟部函送修正「電業登記規則」第三條條文乙案，

業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61 條所定審查期限，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，請查照案。 

二○七、本院經濟委員會函，為院會交付審查經濟部函送「天然氣事業災害及緊急事故通報辦法」

乙案，業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61 條所定審查期限，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，請查照案。 

二○八、本院經濟委員會函，為院會交付審查經濟部函送「天然氣供應及價格管制實施辦法」乙案

，業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61 條所定審查期限，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，請查照案。 

二○九、本院經濟委員會函，為院會交付審查經濟部函送「公用天然氣導管承裝業管理辦法」乙案

，業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61 條所定審查期限，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，請查照案。 

二一○、本院經濟委員會函，為院會交付審查經濟部函送「天然氣事業輸儲設備防災相關設施裝置

維修辦法」乙案，業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61 條所定審查期限，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，


